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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3817    股票简称：海峡环保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9

转债代码：113532    转债简称：海环转债 

 

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土地收储进展情况 

2024年3月20日，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集团”）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控

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海峡环保资源

开发有限公司根据《福州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收购暂行办法》文

件精神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签署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3,733.75万元

的《用地收购合同》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涉及本次收储的相关事宜。

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1日披露的《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4）。2024

年4月16日，福建海峡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

签署《用地收购合同》。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福州市土地发展中心 

乙方：福建海峡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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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同主要内容 

1.用地位置及面积 

本合同项下用地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益凤村，用地面积

197,664.92㎡（约296.5亩），具体位置范围详见《不动产权证》（闽

（2019）福州市不动产权第0000094号）。 

2. 用地收购补偿款 

（1）根据《福州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收购暂行办法》（榕

政办﹝2018﹞134号）文件精神：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本合同项下用地

收购补偿款人民币43,733.75万元[{(新住宅基准地价250万元/亩+旧

住宅基准地价240万元/亩)/2+50}/2×296.5亩]。 

（2）由福州市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确定本合同项下土地使用

权收购后的用地性质、土地用途、规划建设指标、出让面积、出让时

间等相关事宜，乙方应无条件服从。 

（3）本合同项下用地收购补偿款已包括但不限于：1）本合同项

下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费；2）本合同项下用地范围内的地上及地下附

着物（含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装修、青苗、树木及其他附着物等，下同）

的补偿费；3）因本合同项下用地收购所产生的人员分流安置、租赁

户清退、设施设备处置搬迁等全部费用；4）因本合同项下用地收购

所发生的营业损失等其他直接、间接损失。 

（4）除本合同项下用地收购补偿款外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

其他任何费用。 

（5）乙方应当保证乙方为本合同项下土地使用权及用地范围内

地上及地下附着物的唯一合法权利人，不存在其他抵押、查封、冻结

等权利受限或权属纠纷等情况。涉及本合同项下用地及该用地范围内

地上及地下附着物等产生的各类纠纷（包括但不限于因收购土地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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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发生的人员分流、租赁纠纷、劳务纠纷等），均由乙方自行依法解

决，与甲方无关。若甲方或福州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因本合

同项下用地及地上、地下附着物涉及的其他第三方主张权利而产生损

失或支出费用，该损失及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。 

3.用地收购补偿款支付办法 

用地收购补偿款采用挂账方式支付(由乙方直接向市财政局申请

拨付)，在本合同项下地块出让后，根据该地块土地拍卖款到位进度

由乙方向市财政局申请在土地拍卖款到位的30日内同比例支付该批

次用地收购补偿款,并由福州市财政局统一结算。若涉及职工安置问

题则按照《福州市属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地收购暂行办法》（榕政办

﹝2018﹞134号）第七条规定执行。 

4.权证与土地交付 

（1）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项下用地出让进度和自身需求，书面

通知乙方注销权证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应按书面通知时间向甲方

出具本合同项下用地全部土地使用权注销证明及该用地范围内建筑

物的不动产权证（如有）的注销证明。 

（2）甲方根据本合同项下用地出让进度和自身需求，书面通知

乙方交地，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应按书面通知时间向甲方交付用地，

交地须经甲方验收并办理交地手续，乙方交地发生的费用、风险等均

与甲方无关。 

（3）乙方交付的本合同项下用地应符合合同约定标准，否则视

为未交付。 

（4）双方未办理正式交地手续（即双方未签订《交地确认书》）

之前，乙方应负责本合同项下用地及该用地范围内的房产安全生产经

营和防火、防水、防盗、防爆工作，如出现安全、环保事故或引发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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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等问题，乙方应自行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，与甲方无关。 

5.争议解决 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如协商

解决不成，按下述第1种方式解决： 

1）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 

2）向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土地收储收购总额为43,733.75万元，交易获得合理补偿，

价格公允，充分保障了广大投资者权益。截至目前，公司控股子公司

福建海峡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福州市晋安区益凤渣土

及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已停止生产，其业务收入占上市公司业

务收入的比重较小、且为上市公司非主要盈利业务，预计对上市公司

当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本次收储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的具体

影响将根据收储补偿款到账时间及收储时间予以确认，尚存在不确定

性，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   

2024年 4 月 18日   


